
关于《石景山区推动工业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试行）》的起草说明

1、 起草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对工业互联网的战略部署持续深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工业互联网纳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工业和信息化部接续实施两个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支持建设一批工业互联网领域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北京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工业互联网发展，并将石景山列为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重要承载区。为适应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形势，我委根据实际情况，起草了《石景山区推动工业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试行）》（下简称“《支持办法》”）。
2、 制定过程
一是深入开展调研。石景山园管委会区科委按照国家、北京市相关政策文件精神，实地走访重点企业、高校和机构，了解发展诉求和实际需求，开始起草相关文件，并参考北京市及其他区经验做法对《支持办法》进行完善。
[bookmark: _GoBack]二是广泛征求意见。石景山园管委会区科委与相关委办局、专家、律师等充分沟通并征求意见，并根据相关意见对《支持办法》进行修改。
三是开展审查咨询工作。石景山园管委会区科委与区司法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政务数据局进行沟通，开展政策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公平竞争审查等前期咨询工作。
三、主要内容
《支持办法》全文15条，主要支持条款内容为：一是支持关键技术攻关。支持企业围绕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软件、新型网络技术、安全等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对入选国家和北京市级重点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支持资金30%予以补助，最高900万元。二是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支持新建或引入国家“双跨”平台、特色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和国家级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平台类），予以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资金支持。对获评市级行业特色平台和专业技术平台，经认定，按照不超过市级支持资金30%予以补助，最高50万元。支持平台赋能企业数字化水平提升，按照不超过市级奖励资金30%予以补助，最高100万元。三是支持工业软件产品研发。支持研发设计、生产控制、经营管理、工控安全等工业软件自主研发创新能力建设，打造一批市场化服务能力突出的高端工业软件和工业APP关键软件产品，经评审，按照工业软件产品研发投资额30%予以支持，最高300万元。四是支持提升工业数据管理能力。对首次通过国家《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认证的企业，经认定，按照证书等级分档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五是支持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建设。对获得市级应用场景支持的应用示范项目，按照不超过市级支持资金30%予以补助，最高500万元；对区级应用场景重大项目，经认定，按照不超过项目投资30％予以补助，最高200万元。六是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对新建或引入的国家级或市级重点实验室、创新平台及研究机构等，经评估，按其研发及办公场地实际应用面积分别予以最高100%或80%补贴支持，最高不超过4000平方米，予以每年不超过500万元运营经费，连续支持不超过三年；对在区内实施且实现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经认定，按照不超过项目投资额20%予以补助，最高200万元。七是支持提升安全综合保障能力。支持企业开展工业互联网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安全监测、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安全创新应用等工业互联网安全领域试点示范建设，对工信部认定为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的单位予以10万元一次性资金支持。八是支持打造特色产业园区。鼓励园区运营机构提升园区专业服务能力，据运营服务成效，经评审，予以年度运营经费支持，支持周期一般不超过3年，累计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支持工业互联网产业园认定国家级、市级产业园区，分别予以100万元、50万元一次性资金支持。九是支持人才引育。针对人才落户、住房、子女教育等提供服务保障，优先推荐评定“景贤人才”等重点人才项目。支持建设工业互联网产业专业人才实训基地。十是强化资本支撑。联动市级产业基金，支持工业互联网产业基金“投早、投小、投新”。十一是优化服务环境。配备服务管家，扩大服务覆盖面，开展精准服务，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四、发布方式
《支持办法》拟以石景山园管委会区科委名义印发。文件出台后，我委将切实做好政策宣贯和兑现工作，持续提升工业互联网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助力企业做大做强，促进产业要素集聚，优化完善发展生态，推动工业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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